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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版序 

感謝各界持續的支持、指教和包容，讓本書邁入第十版。 

本書此次除筆誤與文字潤飾調整外之修正內容如下： 

 新增憲法法庭的相關內容。 
 增補最新通過之制度――最高法院大法庭的相關規定。 
 增修中華民國110年1月20日民事訴訟法相關重要內容。 
 增修中華民國110年1月13、20日修正之民法內容。 
 增修民法於中華民國108年4月修正公布之第976條，以及中華民國

108年6月間所修訂第14條、第1113條之2～1113條之10有關意定監
護的相關重要條文內容介紹，以及新增成年人之意定監護的章

節。 
 修改民法中法人的圖表、原有內容的文字潤飾、支付命令新修之
後的利弊得失與調整、自力救濟的條文文字修改、解除婚約條文

的修正……等。 
 增修民事訴訟法於中華民國106年6月至107年11月所有修正公布之
第44條之2、77條之23、151、152、223、224、235、254、542、
543、562條，主題包含科技送達方式、公示送達、判決、言詞辯
論、訴訟費……等內容。 

 新增刑事訴訟法有關強制處分中的逕行拘提、拘提的要件、通
緝、羈押的介紹與要件、搜索票聲請要件、無搜索票的搜索程序

與要件、情況急迫搜索與抗拒搜索等相關內容、扣押之要件與程

序、夜間搜索扣押的相關內容……等。 
 刑法增修第10、61、80、91、98、113、115條之1、139、149、

150、183、184、185條之3、189、251、272、274～279、281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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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87、313、315條之2、320、321條之相關內容與案例。主題包
含：刑法之文字定義、凌虐之定義、文書定義、聚集的定義、內

亂外患罪章之各罪適用範圍包含地域或對象為大陸地區、香港、

澳門、境外敵對勢力或其派遣之人、生母殺嬰的條文修正、加工

自殺罪與加工自傷罪的條文修正、刪除業務過失致死罪、刪除業

務過失致傷罪、刪除傳染花柳病、麻瘋罪、加重竊盜罪之條文文

字修正、公然聚眾不遵令解散罪、公然聚眾施強暴脅迫罪、妨害

幼童發育罪、妨害信用罪、妨害販運農工物品罪。 
 文字誤打誤寫之更正。 

為考量本書頁數的厚度和實用性，僅管本次改版增修內容亦未

將所有法規詳細顱列，只針對最新法規修訂的重要內容納入，以冀

與新法同步外，亦不失精簡之精神。 

再次感謝，並寄盼各位師長與同好仍繼續不斷給予支持和指

教！ 

佩 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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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文 

本書係筆者從事教學幾年來的心得整理。 

本書之適用對象，原則上鎖定在非法律系學生、法律系大一學

生，或希望深入淺出研讀法律之社會人士。 

常常有學生或甚至是社會上的人士，因為工作上或家庭上所遇

到的困難，以及親身經歷的法律問題，需求基本的法律概念與解決

方案，而到我的課堂上旁聽，希望我能夠給他們提供建議，以解決

他們的困境。其實他們的問題都不難解決，但是卻有著相同的茫然

與不知所措。綜合整理他們所問的疑惑，發現最常使用到的議題，

竟是基本的民事實體法與民事程序法的配合，以及刑事實體法與刑

事程序法的配合議題。諸如某人欠債不還，還主張有權不還，到底

是對還是不對？該怎麼辦？不想起訴，或想要起訴，該怎麼做？起

訴之後，怎樣進行訴訟？如何預防脫產？脫產了該怎麼辦？存證信

函該如何撰寫？存證信函的功用為何？所耗費之費用多寡？基本的

民法契約概念與侵權行為概念為何？該如何去起訴？接到法院通知

時，該如何面對？訴訟程序為何？裁判費是多少？等等。 

我們以往在傳統法學緒論課程中所學的法律解釋方法、法律與

國家或經濟、法律的理論基礎等等，對於學生們的實用性而言，尤

其是非法律系學生，幾乎不是他們所關心或可能遇到的議題。 

基於此，我授課時使用的教科書，往往是這一本書使用一部

分，那一本書使用一部分，然後補充當下學生所問問題的相關法律

基本概念。一學期下來，對同學的負擔不小，而且因為等待學生抄

完課堂筆記，講課時間相對縮減，進度將比預期中遲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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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者，法律文字往往過於文言，不易閱讀，而我的腦中所呈現

的法律概念，並非完全都是法律文字，有時是一張張的圖表和畫

面，教學上，將此圖表和畫面呈現在黑板上，果真引起學生的上課

興趣與增進其理解力，於是，便將傳統教課書的單純文字描述改為

圖文並茂方式，遇有訴訟流程、相關程序或案例，則以流程圖表與

圖畫呈現，舒緩了法學文字的生澀，增進非法律系學生或非法律人

的閱讀興趣。也因此，本書內容獲得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下的創新

教材獎。 

據此，出版本書的目的，一方面是基於自己授課需求，一方  
面是考量非法律人的閱讀方便性與興趣性，一方面是想把自己教  
學心得完整的呈現在一本書中，作為自己這幾年教學的交代，也  
藉此分享給每一位需求法學入門教課書的老師們，讓我們透過本

書，在法學入門的課程上建立溝通的橋梁，並忱請各位先進多多  
指正。 
 

佩 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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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篇 
法律體系與基本概念 

 
 

第一章 法的位階與效力 

第二章 法律與一般概念 

第三章 法律的性質與適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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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

法的位階與效力 

案例 

甲學生已經網路繳費，但未按規定在註冊日回校蓋章，依學校行

政規定，視同退學處分。請問，學校的退學處分是否合法？ 
 

案例 
小華常聽說，法律和命令不一樣，又聽說只有授權命令才能用來

作為罰款的依據。到底何謂法律？何為命令？為什麼一般的命令不能

作為罰金的依據？ 
 

案例 
路邊站著一排警察，要求經過的路人下車臨檢，說是為了安全起

見，必須檢視後車箱是否藏有毒品，且順便檢查是否有攜帶駕照和行

照。沒有攜帶者，或沒有駕照者，一律開紅單處罰，沒有行照者，將

追查該輛汽車、機車是否為贓車。所以，警察將小明攔下來之後，請

小明打開後車廂。小明不服氣的說，我規規矩矩的開車，為什麼攔

我？那麼多車在我身邊，為何只選擇我？警察說是抽樣檢查。到底這

種臨檢行為是不是合法？ 
 
以上問題牽涉到的問題是：何謂「法律」、「法規」、「法

令」、這三者有無不同？法律的體系與位階、子法可不可以逾越母

法、解釋子法的範圍、命令是否都可以科予人民義務（罰款、繳

稅）……等議題。 

1

2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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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節 法的位階與效力簡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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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力：民國 36 年 12 月 25 日正式施行

廢止：改朝換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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廢止

法律：立法院通過，總統公布 
命令：原發布機關公布 
施行期限：公布（告） 
例外：從輕原則（刑法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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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例外：刑法 

時的效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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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則－內國人民 
例外： 

身分特殊：ex 軍事審判法 
總統：內亂、外患（罷免、解職

前）始受追訴 
國會議員：議會以外之言論及表

決（立委、監委、國代） 
享有治外法權之人 

事由 
 
 
 
 
 
 
種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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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字塔最能表現我國法規的體系與架構。從這金字塔可以看的

出來，我國法規分為憲法、法律和命令三種。所謂「法規」，是泛

指所有規範的合稱；而「法令」是指法律與命令的統稱，有時候我

們口語上所講的法令，可能是指法律也可能是命令，就看當事人說

的議題和內容而決定；所謂「法律」，就是指金字塔中間這一區段

的規範，也就是經過立法院三讀通過並且總統公布的程序所產生的

規範才叫作「法律」。 
這個金字塔的體系表，可以看出我們現在實施的所有規範彼此

之間的位階，是憲法最高，次為法律，再次為命令，從這體系表還

可以知道，下位階法規數量多如牛毛，越上位階法規越精簡、數目

越少，所以才會呈現一個金字塔的形狀，這一形狀指示出一個原則

是：下位階法規不得牴觸上位階法規。除此之外，這一個圖也表現

出法規的相關基本議題，如法規的效力、法規的廢止、法規的種類

等。 
本章以下各節內容就是依循著這一個體系圖的內容來簡單的講

解我國法規的基本概念。 

第二節 法與位階 

根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1條規定：「法律不得牴觸憲法，命令

不得牴觸憲法或法律，下級機關訂定之命令不得牴觸上級機關之命

令。」可知我國法規可以大別為憲法、法律與命令。其位階係憲法

高於法律高於命令，而命令又以上級命令之效力高於下級命令。法

規數量及法條數，仿如金字塔般呈現，所以若以金字塔狀分析，憲

法座落於最上層，中間位次是法律，最下位階是命令。 

第一項 憲 法 
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，其位階最高，也最抽象，條文最少，共

一百七十五條。憲法所涉及範圍甚廣，不可能鉅細靡遺的全部以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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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一部法典來規範所有社會上大大小小的事情，所以分層下去，將

具體內容交由法律和命令規定，越下位階越是具體，越上位階越是

抽象。 
憲法既然是國家根本大法，而國家是為人民而存在，因此，憲

法是用來保障人民的權利而不是無端限制人民的權利。能夠限制人

民權利者，必須符合憲法第23條之規定，是為了「防止妨礙他人自

由」、「避免緊急危難」、「維持社會秩序」，或「增進公共利

益」所必要者，才可以以法律限制之。以往我們常常聽到新聞報章

雜誌上說：憲法沒有規定，所以人民沒有這種權利。其實這種說法

是似是而非。因為憲法的本質和目的，是為了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

而存在，而不是為了剝奪或削減人民的基本權利。 
一個國家要順利運作，人民權利要能受到保障，若每個人完全

都無止盡的發揮自身的權利，則容易產生衝突。例如：我有聽ipod的
自由，你有享受生活居家寧靜的權利，但是我喜歡搖滾樂，越大聲

越痛快，我們兩人的權利發揮到極致的時候，便產生衝突，我也影

響到附近學校和醫院所有人員的安寧權利。因此，為了維持公共利

益，我的自由應該受到限制（不是剝奪），這就是憲法第23條所講

的真諦。 
如何讓我的權利受到正當而合憲的限制？就是透過憲法的授

權，使法律在憲法授權範圍之內，去限制人民權利或科予人民義

務，而且，限制的手段要合乎比例性，這樣的限制才是合法限制。 
為什麼要用法律規定來限制，而不是在憲法規範本身就作限制

規定？因為憲法是國家基本大法，是作最原則性的、抽象性的規

範，若是具體的、細節的，很多繁雜的瑣碎的事項，就交由法律或

命令去規定，才不會使憲法本身看起來龐雜無章。而用法律或命令

去規範，可以針對細節、針對事項去詳細規定，則有完備的體系與

章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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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項 法 律 
憲法的下位階法規為法律。 
根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5條規定，應以「法律」規定之項目，有

以下幾種： 
憲法或法律有明文規定，應以法律定之者。 
關於人民之權利、義務者。 
關於國家各機關之組織者。 
其他重要事項之應以法律定之者。 
凡應以法律訂定之項目（即上述這幾項），不得以命令方式為

之。 
凡是「法律」，必須經由立法院三讀通過，以及總統公布的程

序，始能稱為「法律」。包括民法、民事訴訟法、刑法、刑事訴訟

法、公司法、海商法、票據法、保險法……，都是在這個位階。 
這個位階的法規，只要是經過憲法的授權，則可以科予人民義

務。換言之，立法委員制定法案時，應該考量是不是有必要限制人

民的基本權利，而考量標準是憲法第23條的內容，就是為了「防止

妨礙他人自由」、「避免緊急危難」、「維持社會秩序」，或「增

進公共利益」所必要者，才可以以法律限制之。違背這些規定者，

則是法律逾越憲法授權範圍，是下位階規定違背上位階規定，效力

為無效。簡言之，能夠限制人民權利、科予人民義務的法規是法

律，但是法律必須在憲法授權範圍內、不牴觸憲法規定，才是合法

的法律規範。 
中央法規之制定、施行、適用、修正及廢止，除憲法另有規定

外，均依據「中央法規標準法」之規定來做。 
根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2條規定，「法律」得定名為「法」、

「律」、「條例」或「通則」。所以，只要是該項法規名稱最後一個

字或最後二個字是以「法」、「律」、「條例」、「通則」命名

者，就是屬於「法律」的屬性。例如：民法、刑法、戒嚴時期人民

受損權利回復條例、高雄市議會組織自治條例、三一九槍擊事件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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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ote

相調查特別委員會條例、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、國家公園管

理處組織通則、地方稅法通則、監獄組織通則、少年觀護所設置及

實施通則……。 

第三項 命 令 
金字塔的最下面一層次的規範稱為「命令」，是所有法規當中

最多最繁雜的一項。命令是由行政機關自行發布者，稱為「行政命

令」。根據「中央法規標準法」第3條之規定，「命令」通常以「規

程」、「規則」、「細則」、「辦法」、「綱要」、「標準」或

「準則」名稱命之。這名稱和法律的命名規則一樣，都是用最後兩

個字來決定法規的屬性和位階。 
根據行政程序法規定，行政命令包括「法規命令」和「行政規

則」。 

 
 
 

 
請注意，「通則」是法律位階，「準則」、「細則」與「規則」是

命令位階。 
 
 

法規命令 

法規命令係指授權命令，顧名思義，是行政機關制定命令時，

根據上位階法律的授權，對不特定多數人所制定的抽象性對外規

範。 
在命令位階，可以科予人民義務的法規，是授權命令。因為授權

命令是經由法律的授權，所以可以科予人民義務，但是必須在法律

的授權範圍之內，若超出法律的授權範圍之外而科予人民義務，如

納稅、如罰款等等，為不合法的授權命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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